
 
个别服务章节                                                               津贴及服务协议 

 
津贴及服务协议 1 

 
残疾人士社交及康乐中心 

 
（中文译本） 

(A) 服务定义 

 

(1) 简介 

 残疾人士社交及康乐中心（社康中心）让残疾人士有机会透过不同种类的活动

连系社会，以满足他们的社交、康乐及发展需要。 

 

(2) 目的及目标 

 社康中心旨在协助残疾人士融入小区，以达至下列目标： 

 (a) 鼓励残疾人士善用余暇； 

 (b) 为残疾人士提供发展潜能及促进身心健康的机会； 

 (c) 鼓励残疾人士发展社交技巧，并促进人际关系的发展；以及 

 (d) 鼓励残疾人士积极参与小区活动。 

 

(3) 服务性质及内容 

 社康中心为残疾人士提供多元化的服务，以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提供支持及

发展他们的潜能，当中包括但不限于： 

 (a) 社交及康乐活动； 

 (b) 发展及教育活动； 

 (c) 个案辅导及治疗／互助小组（如适用）；以及 

 (d) 义工及小区共融计划。 

 个别社康中心的服务或活动形式及内容或因应各类残疾人士的特别需要而有

所不同。 

  

                                                 
1 这份《津贴及服务协议》样本只供参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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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社康中心提供手语传译服务，包括： 

 (a) 为政府部门、非政府机构及听觉受损人士在求职面试、法庭聆讯、

结婚典礼、求诊就医、公开考试等场合，提供传译服务； 

 (b) 为听觉受损人士、其家人／照顾者及为其提供服务的专业人士举办

手语培训课程；以及 

 (c) 举办推广手语传译服务及手语培训课程的活动。 

  

 部分社康中心提供加强专业支持服务，包括： 

 (a) 为残疾人士及／或其家人／照顾者提供辅导服务； 

 (b) 举办社交、康乐、发展及教育活动，以加强服务使用者的互助支持

网络，并纾缓照顾者的压力； 

 (c) 主动接触缺乏求助动机的残疾人士，向他们提供实时协助，并把他

们连系至合适的小区支持服务；以及 

 (d) 发展及／或强化义工服务，以加强对残疾人士的支持网络。 

 

(4) 服务对象 

 服务对象为残疾人士（包括视觉受损、听觉受损、肢体伤残及智障人士）及其

家人或照顾者。 

  

(B) 服务表现标准 

(5) 服务营办者须符合附件「个别服务单位的条款和规定」所载的基本服务规定、

服务量及服务成效标准。 

 

(6) 服务质素标准 

 服务营办者须符合 16 项服务质素标准。 

  

(C) 津贴 

(7) 本服务由社会福利署（社署）通过整笔拨款津助制度提供津助，津助基准载于

社署发出的通知书内。服务营办者须遵从社署发出的最新《整笔拨款津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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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通告、指引、管理建议书及相关通函中所载列的津助规则。政府不会承

担因本服务所引致而超出社署核准津贴额的任何负债或财政影响的责任。 

(8) 津助金额已考虑员工的个人薪酬（包括供聘用合资格专业人士和支持人员的公

积金），以及适用于营办本服务的其他费用（用以支付其他所有相关营运开支，

包括活动支出、冷气费、员工的训练及交通开支、中央行政费用、雇员补偿保

险及公众责任保险费用等）及认可收费（如有的话）。获社署认可提供本服务

的处所的租金及差饷，将以实报实销形式另行发还。 

(9) 服务营办者接纳《津贴及服务协议》(《协议》)后，将每月获发津助。 

  

(D) 有效期 

(10) 本《协议》于附件所载的指定时限内有效。如服务营办者违反本《协议》的任

何条款，并且未有按社署发出的书面通知上所指定的方式及时间作出相应的补

救，社署可在该通知到期后，向服务营办者发出通知期为 30 天的书面通知而

终止本《协议》。 

(11) 如服务表现标准在协议期内有任何改变，社署会寻求与服务营办者达成共识，

而服务营办者须按照指定的推行时间表达至新的要求。 

(12) 社署须视乎当时政策指引、服务需要及服务营办者的表现等相关考虑因素，以

决定接续下一期《协议》与否。社署保留重新编配本服务的权利。 

(13) 若出现下列任何一种情况，社署可立即终止《协议》： 

 (a) 服务营办者曾经或正在作出可能构成或导致发生危害国家安全罪行或

不利于国家安全的行为或活动； 

 (b) 服务营办者继续营办服务或继续履行《协议》不利于国家安全；或 

 (c) 社署合理地认为上述任何一种情况即将出现。 

   

(E) 其他 

(14) 除了本《协议》外，服务营办者亦须遵守相关《服务规格》所载列的规定，以

及服务营办者建议书和补充数据的内容（如有的话）。如这些文件内容出现矛

盾，则以本《协议》为准。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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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个别服务单位的条款和规定 

 
(A)   有效期 

 
本《协议》由 xxxx 年 xx 月 xx 日至 yyyy 年 yy 月 yy 日内有效。 

 

(B)   基本服务规定 2 

 
服务营办者须符合以下基本服务规定： 

 每周开放至少 12 节及最少开放 48 小时，当中 4 节须于非办工时间； 

 注册社会工作者是本服务的必要人员；以及 

 精通手语传译的合资格人员是本服务的必要人员 3。 

 

(C)   服务表现标准 

 
服务量 4 

 

社交、康乐及发展活动 

服务量 服务量标准 议定水平 

1 一年内为残疾人士举办的社交、康乐及发展活动总数 250 至 1 500 

2 一年内举办的社交、康乐及发展活动的总出席人数 5 8 120 至 19 000 

3 一年内为促进残疾人士融入社会和参与小区而与其他机构

／服务单位合办的社交、康乐及发展活动总数 
12 至 15 

4 一年内为促进了解残疾人士及其需要而举办的公众教育计

划总数 
4 至 5 

                                                 
2 个别社康中心的基本服务规定或因应各类残疾人士的特别需要而有所不同。 
3 只适用于提供视觉受损服务的社康中心。 
4 个别社康中心的服务量或因应各类残疾人士的特别需要而有所不同。 
5 总出席人数须至少有 75%为残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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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年内为加强支持残疾人士家人╱照顾者而举办的计划╱

活动总数 
4 至 5 

 

 

加强专业支持 

服务量 服务量标准 议定水平 

1 一年内每月平均为残疾人士及／其家人／照顾者提供辅导

个案数目 
25 

（当中不少于 10
宗新开／重开的

个案） 

2 一年内举办治疗小组的总节数 24 

3 一年内为残疾人士及／或其家人／照顾者举办小区网络计

划的总数 
60 

4 一年内为残疾人士／其家人／照顾者举办的互助小组及义

工小组总数 
4 

5 一年内外展或家访总数 60 

6 一年内新会员／续期会员的总人数 40 
 

  

手语传译服务 

服务量 服务量标准 议定水平 

1 一年内手语传译服务的总节数 210 

2 一年内手语培训课程的总数 10 

3 一年内为手语培训而举办的公众教育计划总数 10 

 

 

服务成效 

 
服务成效 服务成效标准 议定水平 

1 一年内服务使用者在接受服务后表示满意的百分比 80% 
 

 


